
一、研究背景

财政预算是政府参与经济社会管理的活动计

划，是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体

现了财政活动的范围以及特定时间内政府所要实

现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当市场难以保持自身均衡发展时，政府可以根据

市场经济运行状况，选择适当的预算总量或结

构，用预算手段去弥补市场缺陷，谋求经济的稳

定增长。财政预算由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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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部门编制，经立法机关审批，再由相关部

门落实执行。现实中，财政收支预算与实际执行

结果总是存在差异，这种现象被称为“预算偏

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

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2021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旨在加强预算管

理统筹力度、提高资源配置使用效率。预算现代

化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而预算偏离

度是政府预算管理能力的直接外在体现。从收入

和支出的视角分别来看，预决算偏离度的扩大体

现在“超收”和“超支”两个方面。通常认为，

作为“超支”的导火线和支撑点，“超收”是预算

偏离的主要矛盾之处①。具体来说，预算偏离度是

指财政决算数相对财政预算数的偏差程度，预算

收入偏离度和预算支出偏离度的计算公式分别

如下：

预算收入偏离度=（财政收入决算数-财政收

入预算数） /财政收入预算数

预算支出偏离度=（财政支出决算数-财政支

出预算数） /财政支出预算数

从数据上看（图1和图2），样本地级市的支出

预算偏离度近 10年处于波动中不断下降的趋势，

从 2010年的 36.85%下降到 2019年的 24.01%，从

2017年起支出预算偏离度有触底反弹的趋势，但

最高值仍未超过 2014年的支出预算偏离度。收入

预算偏离度从 2012 年开始就呈现下降趋势，从

2012 年的 14.39%下降至 2014 年的 6.49%，并在

2015年趋近于0。然而，近几年来收入预算偏离度

又有反弹上升趋势。总体上来说，支出预算偏离

度显著高于收入预算偏离度，在 2010年至 2019年
十年间，前者波动在 15.56%到 41.39%，而后者极

值区间仅为0.09%到14.39%。

财政预算偏离度一直是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

议题，目前学界认为引起预算偏离的因素主要来

自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法

律和制度等方面，而内部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

官员晋升激励等政治因素。国外学者侧重于预算

的预测偏差研究，认为预测偏差主要来源于“政

治操纵”[2-3] 和“非偶然性错误”[4-6]。由于与国外

图 1 样本地级市支出偏离度平均值的年度变化 （2010—2019年）

资料来源：根据各样本地级市2010—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报告手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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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体制和预算制度具有较大差异，中国学者

对于预算偏离的研究更倾向于编制技术与预算管

理制度本身 [7-9]。财政分权改革通过重塑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二元”关系，给予地方政府一定

的收支权利和范围，旨在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

势实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最优化。

正是由于财政分权程度与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规

模和结构上的自由配置权相关，其伴随的财政资

金自由裁量权最大化倾向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预

算收支偏离的现象发生。

2014年 8月 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以下简称为“新《预算

法》”），标志着我国预算制度更加全面规范、公

开透明。新《预算法》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

行，在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财政预算约束、

完善预算监管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法律保障。具体

规定为：一是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提出“政府

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将所有政府

收入全部列入预算”，杜绝了预算外收支的存在；

二是细化预算草案编制，并强化了全国和地方各

级人大对预算编制完整性的审查力度，有助于增

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三是强化预算执

行主体的责任机制，在要求及时足额征收应征预

算收入的同时，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监督管理并对

其开展绩效评价；四是降低预算调整的随意性，

各级政府应当通过编制预算调整方案进行必要的

预算调整，一般情况下不可制定增加财政收支和

减少财政收入的政策措施。由此可见，新《预算

法》加强了预算管理、预算编制、主体责任和预

算调整等方面的规范约束，对于弱化预算软约

束、强化预算监管发挥了巨大作用。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财

政分权如何影响预算偏离度？新《预算法》的推

行对财政分权与预算偏离度关系的作用机制如

何？本研究旨在探讨引发地方预决算偏差背后深

层次的财政原因，并且从法律规制的视角出发，

考察施行新《预算法》对财政分权的预算偏离效

应是否具有制约作用。此外，本文关注地方基层

的预算管理状况，以地级市政府为研究对象，有

助于更加准确、真实地刻画预算偏离度的深层成

因，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图 2 样本地级市收入预算偏离平均值的年度变化 （2010—2019年）

资料来源：根据各样本地级市2010—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报告手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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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在中国，预决算偏离度进入公众视野源自高

培勇[10]（2008）呼吁关注预决算偏离度。预决算偏

差是指在完整的预算年度内，经过立法机构通过

或经法定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收入和支出，与决算

收入和支出之间出现的偏离。吕冰洋和李岩 [11]

（2020）认为，收入偏离与支出偏离均具有阶段性

特征，且支出偏离度普遍高于收入偏离度。徐阳

光[12] （2011）认为，“超收”是“超支”的决定性

因素，而“超支”是“超收”的重要诱因。

学界将影响预算偏离度的因素总体归类为经

济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相较

于政治和法律因素更偏向人为主观，经济因素和

技术因素是导致预算偏离相对难以控制的客观影

响因素。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

周期性波动对预算偏离度的干扰，而技术因素则

体现在预测参数和方法的不成熟以及预算程序设

置的不合理[13]。顾海兵和刘栩畅[14] （2015）从预算

编制和审批环节的视角出发，通过比较美、中、

德、日四国财政预算程序，提出预算编制程序和

预算决议程序是导致各国预算偏离度差异较大的

重要技术因素。财政因素是经济因素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表现为在预算软约束背景下，地方政

府在预算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预算收支预期扭

曲以及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由于央地政府信

息不对称情况严重，为获取更多转移支付，地方

政府利用中央政府在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考

虑[15]，倾向于高估预算支出预期以获取更多的中央

财政资源。同时，地方竞争机制也更易促使财政

自主度低的地方政府高估预算支出，以期获得更

多上级政府财政援助[16]。

预算偏离问题更是政治和法律问题。财政因

素对预算偏离度的作用力，实质上来源于主导财

政管理和议程设置的地方官员本身。政府官员是

财政预算编制、审批和执行的真实主体，构成了

预算偏离度不断增加的更深层次、更本质的制度

影响因素。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17]，其在预算程序

中呈现的行为动机是基于维持个人价值和自身利

益的。即使在预算法定、执行控制的背景之下，

预算管理流程中的政治操纵依旧难以避免。Paleol⁃
ogou[18] （2010）认为政治操纵和党派选举对预算偏

离度的有重要影响。Bischoff 和 Gohout[19] （2010）
以 1992—2002年西德各州为研究样本，发现在支

持率较低的选举年份，税收收入的高估预测将有

助于政府通过提出有竞争力的财政支出结构从而

增加连任机会。基于“官员晋升锦标赛”引起的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压力[20]，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

提高预决算偏离度以巩固竞争优势[21]。而经济发展

水平高的地区由于面临更强的资本竞争，预算收

入执行力度更弱、预算偏离度更大[22]。从健全法制

的视角来看，预算管理进一步法治化将强化对地

方政府的权力约束。李建军和刘媛[23]（2020）基于

四川省市州面板数据，利用DID模型证实了 2015
年新《预算法》的实施有助于降低了收支预决算

偏离度。

从以上文献研究可以看出，现阶段关于预算

偏离度研究有三点不足：一是现阶段国内外关于

预算偏离度触发机制的探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因

素、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等，虽然部分研究涉及

了财政因素的影响机制，但主要是从央地政府信

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视角

出发，而忽略了财政分权对预算偏离现象的作用

力；二是鲜有研究聚焦我国预算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财政预算管理过程的影响；三是以往对预算偏

离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省级政府，作为

财政分权改革中的重要主体，地级市政府在预算

管理方面的动机和行为一直未得到充分重视。本

文从财政分权因素的视角出发，基于官僚预算最

大化理论，从预算法制改革的纠偏作用切入，对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预算偏离的关系进行分析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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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尼斯坎南于 1991年提出了修正的官僚预算最

大化模型，其核心观点在于官僚总是处于追求自

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理性选择[24]，政府预算规模具

有持续扩张的趋势。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的财政

分权改革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划

分逐渐清晰明确，但层层下移的支出责任反映了

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改革是不彻底的。在

财政收支存在缺口、财政压力不断扩大的情形

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行为多是以扩大财政收

入规模为导向的[25]。另一方面，由于上下级政府之

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了应对上级政

府突然下达的政策任务，“留有余地”“低估收

入”等方法在预算编制时被广泛应用[12]。这种留有

预算超收空间的考虑，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为应对

突发情况而主动积攒除了预算收入以外具有自由

支配权的财政资金。相对于财政分权程度较低的

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方政府具有更强

的自由裁量权，有更强的动力和更广的途径来巩

固财政收入自主权，进而导致收入预算偏离问题。

相似的，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在预算执行

中的支出自由决策权也是导致预算偏离度的关键

因素。一方面，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带给了地方

政府通过“虚设支出项目”方法追求安排支出的

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其在财政支出规模、结构

和效率等预算支出执行过程中拥有更多配置权。

那么，在拥有一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会具有扩大预算支出界限的倾向，进而

造成预算支出规模膨胀[26]。另一方面，基于财政分

权的经济激励和政治集权的晋升激励，地方政府

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攀比情况严重。这种攀比

之风使得地方政府竭尽全力发掘扩大预算支出规

模的手段和途径，以期在政府间激烈的“标尺竞

争”中取得优势。此时，低估预算支出的偏好和

预算支出规模扩张的追求，会使得具有更强自由

裁量权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偏离问题更加严重。另

外，预算收入偏离也会对预算支出偏离产生影

响。地方政府当年形成的超预算安排的收入在扣

除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提取额和结转额后，余额

构成了当年地方政府的超支额[27]。也就是说，财政

分权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的超收行为将进一步致

使超支行为的产生。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一：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越高，预算收入

偏离度越大。

假设二：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预算支出

偏离度越大。

推进法治建设对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具有

重要意义。一是新《预算法》的施行能够促进预

算收入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新《预算法》对

预算草案编制的细致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提出了

更高要求，细化财政预算编制能够通过增强预算

透明度，促进人大预算监督的实质性作用，进而

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低估预算收入的主观动力。

此时，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将难以促进预算收

入扩张，即新《预算法》实施能够有效制约地方

政府基于财政分权优势导致的预算收入偏离问

题；二是新《预算法》的施行能够规范预算执行

过程。硬化预算支出约束是新《预算法》的重大

突破，通过构建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机制和管控预

算调整的随意性，预算支出的监管能力和使用绩

效能够得到显著提升。这意味着，约束财政分权

赋予地方政府的支出配置权，将有利于降低财政

预算在支出方面的偏离度。因此，对于同样财政

分权程度的地方政府，相对于预算法修订之前，

新《预算法》的推行能够通过制约财政分权带来

的非合理自由裁量权，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

预算执行的规范性，进而有助于降低当地收支预

算偏离度。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新《预算法》的施行将对财政分权

的预算偏离度效应产生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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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新《预算法》的实施对财政分权和预算

偏离度关系制约作用的演化路径。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研究使用 2010年至 2019年中国 100个地级

市财政预决算面板数据。我国地级市数量众多，

在样本筛选的过程中，本文遵循数据可得性和可

比性的原则，将以下样本剔除：（1）不存在与省

级政府形成财政分权关系的直辖市，包括北京

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庆市；（2）相关财政预

决算数据缺失的地级市，其所属省份包括贵州

省、西藏自助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因此，本研

究采用 100个地级市的预决算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其所属的 25个省份涵盖了中国东、中、西部及东

北地区，保证了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同

时，考虑到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我国地方政

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及其预算偏离度均有外

部冲击影响，加入 2020年及之后的相关数据将难

以得到精确的实证估计结果，因此本文未将 2020
年及之后年份的样本纳入研究范围内。结合数据

可得性和完整性，本研究选择 2010—2019年作为

研究样本时间区间，以更直观和清晰地探究新

《预算法》施行前后对财政分权和预算偏离度关系

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选择以地级市为研究

对象的原因如下：（1）相较于基层政府，省级政

府与中央政府政治关联更紧密，倾向于通过降低

预算调整频率和幅度，以此紧跟中央政策步伐、

加固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因此省级政府预算

管理状况不足以代表地方政府预算偏离度的实际

情况。（2）我国分级财政体制设置中，大部分事

权支出下放至市县地方政府一级，县级政府在市

级政府的工作部署之下，承担起具体的政策执行

工作，实际上对于预算管理不具有实质决策能

力，更多的是遵从和履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命

令。而市级地方政府综合辖区内发展情况和财政

状况，在预算制定、调整、评估和监督等管理决

策方面掌握实际权力。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决策有明显的增量

预算特征[22]，因此当期预算编制受前期预算偏离的

影响较大。因此，本研究将预算收支偏离度的滞

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之一，采用 2010—2019年中

国 100个地级市数据，基于稳健的两步系统GMM
方法 （robust two-step system GMM），分别从收入

和支出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RBDit =α0 +α1RBDit−1 +α2rfi sc alit +α3lawit

图 3 新《预算法》、财政分权和预算偏离度的影响机制

财政分权 强化 预算偏离度

制
约

遏制自由裁量权

新《预算法》实施

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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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4rfi sc alit∗lawit + βXit + μi + μt + εit

EBDit = γ0 + γ1EBDit−1 + γ2efi sc alit + γ3lawit

+γ4efi sc alit∗lawit + ζXit + μi + μt + εit

其中，i表示第 i个地级市，t表示第 t年；RBD
表示预算收入偏离度，rfiscal表示财政收入分权；

EBD表示预算支出偏离度，efiscal表示财政支出分

权；law表示新《预算法》颁布与否，即2015年及

以后年份 law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X表示控制

变量合集； μi 和 μt 分别刻画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各

地级市个体固定效应和个体共同面对的时间趋势

变化扰动，从而消除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

有特征差异以及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固有变化趋

势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ε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预算偏离度，分别以预

算支出偏离度和预算收入偏离度衡量。核心解释

变量为财政分权，分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

分权。财政分权衡量标准的选择是科学度量不同

层级政府间分权程度的核心要素。基于地方政府

实际拥有的财政管理权和财政自主度，现有研究

通常以支出占比 [28- 30]、收入占比 [31- 33]和财政自主

度[34-36]三种指标衡量财政分权程度。本研究选择以

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与地方本级收支总额

的比值衡量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原因

如下：使用下级政府收支与上级政府收支的比例

衡量财政分权时，该指标在同一时点上均拥有同

一分母，该分母即上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或财政收

入的相关信息，仅凭分子的变化难以反映地区间

的差异。而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与其总额

的比值的分子分母设置同时将时间、空间因素纳

入考虑，能够有效解决跨时空、跨区域政府财政

分权的研究问题。本研究中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以及地方财政收支总额均

采用决算数据。

调节变量是新《预算法》的施行（law）。2015
年开始实施的新预算法在推动建立全口径预算、

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做出

严格规定，增强了预算调整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有助于硬化预算收支约束、降低预算偏离度。本

文将 2015年以前的年份赋值为 0，2015年以后的

年份赋值为1，以考察推行新《预算法》是否对财

政分权和预算偏离度的关系具有制约性的调节

作用。

为进一步控制经济特征、社会特征和其他指

标对预算偏离度的影响，模型加入现有文献中常

用于衡量影响预算偏离度的控制变量集（Xit）。一

是经济特征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预算偏离度。一

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结构与地方政府

预算效率紧密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可能造成

预算偏离度差异 [23]。因此，加入经济增长率

（gdp）、最终消费率 （con） 和固定资产投资率

（fix）以分别控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结

构对地方财政预算偏离度的影响。其中，经济增

长率用 GDP 实际增长率来衡量，最终消费率

（con） 和固定资产投资率 （fix） 分别为最终消费

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当年GDP的比例。另一

方面，地区高税行业发展水平越高，其产业溢出

性越强，对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影响越大。参考方

红生和张军[37]（2013）的方法，采用第二、三产业

的产值之和与农业产值之比即非农产业化（nag）
来衡量。二是社会特征可能会影响预算偏离度，

包括城镇化率（urb）和人口密度（pop），分别以

城镇人口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年末常住人口

和地级市面积的比值表示。

本文被解释变量预算收入偏离度和预算支出

偏离度数据是根据各地级市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

草案报告手工整理而得，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分权

和财政支出分权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各年统计年

鉴和财政年鉴，其余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

计年鉴。各变量的测量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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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 Stata16进行面板数据的处理和回归

分析，表2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预算收入偏离

度 （RBD） 平均值为 3.00%，预算支出偏离度

（EBD） 平均值为 19.10%，远超过收入预算偏离

度 。 并 且 ， 财 政 支 出 分 权 （efiscal） 平 均 值

（67.30%） 水平接近财政收入分权 （rfiscal） 平均

值（36.70%）的两倍。可见，不论是预算偏离度

还是财政分权，各样本地级市的支出水平均远高

于收入水平。

（二）模型结果及分析

模型（1）至模型（6）的回归结果如下：

表3显示的是财政收入分权（rfiscal）、新《预

算法》的实施 （law） 与预算收入偏离度 （RBD）
的相关实证估计结果。列（1）的估计结果显示财

政收入分权（rfiscali,t）与预算收入偏离度的相关系

数为0.0335，但不显著。列（2）和列（3）的回归

结果分别为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加

变量

预算收入偏离度/RBDit
预算支出偏离度/EBDit
财政收入分权/rfiscalit
财政支出分权/efiscalit

经济增长率/gdpit
非农产业化率/nagit

城镇化率/urbit
人口密度/popit

最终消费率/conit
固定资产投资率/fixit

观测值

989
979
998
99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平均值

0.030
0.191
0.367
0.673
0.082
20.241
0.550
495.252
0.465
0.857

标准差

0.258
0.383
0.249
0.305
0.148
35.971
0.177
431.241
0.232
0.584

最小值

-1.804
-1.032
0.003
0.008
-1.000
1.004
0.099
9.583
0.017
0.090

最大值

1.840
1.976
2.058
2.419
0.958

737.978
0.976

2576.432
1.828
5.188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预算收入偏离度

预算支出偏离度

财政收入分权

财政支出分权

新《预算法》的实施

经济增长率

非农产业化率

城镇化率

人口密度

最终消费率

固定资产投资率

符号

RBD

EBD

rfiscal
efiscal
law
gdp
nag
urb
pop
con
fix

变量描述

（财政收入决算数-财政收入预算数） /财政收入预
算数

（财政支出决算数-财政支出预算数） /财政支出预
算数

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本级收入总数

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本级支出总数

新预算法颁布实施前的年份（2015 年）以前记为0，
2015 年及以后记为 1

GDP实际增长率

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第一产业产值

城镇人口/年末常住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地级市面积

最终消费额/GDP
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数据来源

各地级市各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预算草案报告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财
政年鉴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1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测量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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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预算法》执行与否的调节变量及其与财政

收入分权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新《预算法》的颁

布施行对预算收入偏离度以及财政收入分权的预

算偏离效应均没有显著影响。预算收入偏离度的

估计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预算收入受经

济形势和政府竞争的共同影响。一方面，财政收

入与经济形势相伴相生，经济决定财政是基本规

律。经济转型调整会通过影响税源财基而影响财

政收入资源。因此，地方政府实际财政收入的主

要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而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能力。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府间竞争和政策的不

确定性，地方政府均具有扩大预算收入配置权的

主观倾向，预算收入偏离行为普遍存在，现象颇

为典型。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间竞

争的作用之下，地方政府在收入预算的编制安排

和实际执行上具备的自由配置权不会对预算偏离

度产生显著的影响，即财政收入分权的预算偏离

度效应不显著，那么新《预算法》的执行也无法

变量

预算收入偏离度的滞后一期/RBDit-1

财政收入分权/rfiscalit

新《预算法》的实施/lawit

财政收入分权*新《预算法》的实施/rfiscalit*lawit

经济增长率/gdpit

非农产业化率/nagit

城镇化率/urbit

人口密度/popit

最终消费率/conit

固定资产投资率/fixit

观测量

Sargan 检验

Hansen 检验

工具变量个数

一阶序列相关检验

二阶序列相关检验

（1）预算收入偏离度

0.022*
(0.012)
0.034
(0.058)

—

—

0.026
(0.021)
0.040
(0.034)

-0.174***
(0.062)
-0.015
(0.019)
-0.0724
(0.061)
0.032
(0.021)
555
0.001
1.000
6

0.000
0.304

（2）预算收入偏离度

0.021*
(0.012)
0.035
(0.059)
0.008
(0.116)

—

0.025
(0.021)
0.041
(0.034)

-0.176***
(0.062)
-0.015
(0.019)
-0.0737
(0.060)
0.032
(0.021)
555
0.000
1.000
6

0.001
0.307

（3）预算收入偏离度

0.022*
(0.012)
0.013
(0.052)
0.001
(0.119)
0.042
(0.101)
0.025
(0.022)
0.040
(0.034)

-0.176***
(0.062)
-0.015
(0.019)
-0.0730
(0.060)
0.031
(0.021)
555
0.001
1.000
6

0.001
0.334

表 3 财政收入分权、新《预算法》与预算收入偏离度的回归结果

注：***表示p<0.01， **表示p<0.05，*表示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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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者关系发挥制约作用。

表4显示的是财政支出分权（efiscal）、新《预

算法》（law）与预算支出偏离度（EBD）的估计结

果。列（4）中财政支出分权（efiscal）与支出预

算偏离度（EBD）呈现出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关系。这意味着财政支出分权程度高的地方政府

在自由裁量权驱使之下，倾向于扩张预算支出编

制边界，从而导致预算支出规模膨胀。列（5）中

新 《预算法》 的实施 （law） 与支出预算偏离度

（EBD）在 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可见新《预算

法》的施行对降低支出预算偏离度效果显著。列

（6）加入新《预算法》和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项

后，结果显示其与支出预算偏离度在 1%水平上显

著负相关，这意味着新《预算法》的执行能够有

效制约财政支出分权的预算偏离效应。

控制变量中，城镇化率与预算收入偏离度在

变量

预算支出偏离度的滞后一期/EBDit-1

财政支出分权/efiscalit

新《预算法》的实施/lawit

财政支出分权*新《预算法》的实施/efiscalit*lawit

经济增长率/gdpit

非农产业化率/nagit

城镇化率/urbit

人口密度/popit

最终消费率/conit

固定资产投资率/fixit

观测量

Sargan 检验

Hansen 检验

工具变量个数

一阶序列相关检验

二阶序列相关检验

（4）预算支出偏离度

0.040***
(0.013)

0.265***
(0.082)

—

—

-0.006
(0.021)

-0.130***
(0.037)
0.035
(0.084)
-0.028
(0.022)
-0.061
(0.061)
-0.027
(0.022)
538
0.001
1.000
6

0.003
0.110

（5）预算支出偏离度

0.040***
(0.013)

0.265***
(0.082)

-0.113**
(0.050)

—

-0.006
(0.021)

-0.130***
(0.037)
0.035
(0.084)
-0.028
(0.022)
-0.061
(0.061)
-0.027
(0.022)
538
0.000
1.000
6

0.003
0.110

（6）预算支出偏离度

0.038***
(0.013)

0.457***
(0.098)

0.655***
(0.180)

-0.405***
(0.129)
-0.001
(0.021)

-0.140***
(0.036)
0.034
(0.085)
-0.028
(0.021)
-0.076
(0.057)
-0.015
(0.023)
538
0.001
1.000
6

0.002
0.184

表 4 财政支出分权、新《预算法》与预算支出偏离度的回归结果

注：***表示p<0.01， **表示p<0.05，*表示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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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城镇化率的提高

能够降低预算收入偏离度。同时，非农产业化率

与预算支出偏离度在 1%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

这意味着非农产业化率的提高会导致预算支出偏

离度的下降。

为更加清晰地呈现新《预算法》的施行是如

何调节财政支出分权与预算支出偏离度之间的关

系，本文绘制了新《预算法》修订前后财政支出

分权程度与支出预算偏离度的关系图，如图 4所

示。可以看出，随着新 《预算法》 的修订和执

行，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对支出预算偏离度的增强

作用力被显著制约，假设3进一步得到验证。

（三）内生性问题

为验证被解释变量预算偏离度是否对核心解

释变量财政分权程度产生影响，即是否具有反向

因果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验证。由于预算偏离度无法影响地方政府上一年

的财政分权程度，本文将财政分权程度的滞后一

期作为工具变量。

在采用豪斯曼检验验证内生性假设中，在财

政收入分权滞后一期和财政支出分权滞后一期分

别作为工具变量时，P值分别为 0.5437和 0.8121，
均大于 0.1，则接受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可

见，被解释变量预算偏离度对核心解释变量财政

分权程度影响不显著，不存在反向因果问题，进

一步说明了本文的实证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四）进一步分析

表 5 进一步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预算支出偏离度的滞后一期/EBDit-1

预算收入偏离度/RBDit

经济增长率/gdpit

非农产业化率/nagit

城镇化率/urbit

人口密度/popit

最终消费率/conit

固定资产投资率/fixit

观测量

Sargan 检验

Hansen 检验

工具变量个数

一阶序列相关检验

二阶序列相关检验

预算支出偏离度

0.054***
(0.013)
0.147*
(0.083)
-0.005
(0.019)

-0.083**
(0.042)
-0.026
(0.078)
-0.043*
(0.026)
-0.106*
(0.062)
-0.030
(0.021)
539
0.000
1.000
8

0.003
0.335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0。

图 4 新《预算法》施行对财政支出分权与预算支出偏离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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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偏离一定程度上由预算收入偏离引

发，本研究对预算收入偏离是否会导致预算支出

偏离进行分析探讨，采用稳健的两步系统GMM方

法（robust two-step system GMM）构建动态计量模

型如下：

EBDit =λ0 +λ1EBDit−1 +λ2RBDit +ωXit + μi + μt + εit

估计结果如表5结果所示，预算收入偏离度的

提高将会导致预算支出偏离度的提高，且在10%水

平上显著相关。这意味着，在地级市政府预算管

理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超收”是“超支”的引

发因素。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预算偏离度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分

析，并且利用 2010年至 2019年全国 100个地级市

的面板数据，采用稳健的两步系统GMM方法（ro⁃
bust two-step system GMM）构建调节效应模型，从

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对新《预算法》的执行如何

制约财政分权的预算偏离效应进行了理论论证与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基于自由裁量权，

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在预算执行过

程中基于自由裁量权更有主观能动力扩大财政支

出规模，从而导致预算支出偏离。第二，新《预

算法》的施行能够通过规范预算编制、严格预算

执行，达到预算收支严格管理的目的，从而实现

制约财政支出分权的预算支出偏离度效应。第

三，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影响，

预算收入偏离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财政收入分

权程度对预算收入偏离度的影响不明显，新《预

算法》的实施对二者关系的制约作用也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完善我国财政分权

改革，规范和推动现代化预算管理制度的相关政

策建议：

第一，建立规范的预算管理体系，提高预算

编制的科学性。提升财政部门预算管理核心部门

的话语权，考虑建立相对独立的预算编制机构，

有助于促进财政收支预测的科学性、推进预算编

制的规范性、加强预算收支偏离的约束性。对于

“超收”和“超支”的财政资金加强预算硬约束，

同时完善财政预算资金的绩效评估体系。

第二，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建设，严格执行新

《预算法》。政府财政收支需以法律为依托，以法

制化管理为规范途径。一方面，加强各级政府对

预算执行的领导，在依法组织预算收入的同时，

需严格管理预算支出，并加强对预算执行的分析

以及时解决预算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

面，加强各部门对预算收支的管理，严格监管部

门预算收入的上缴情况和预算支出的具体用途。

第三，加快推进财政分权改革，在新《预算

法》实施的背景下进一步消除地方政府被迫实施

预算偏离的顾虑。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

来，央地政府呈现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趋势，

而新《预算法》的实施有助于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增大导致的预算偏离现象。因此，在新 《预算

法》 实施背景下可加快推进财政分权改革的进

程。一方面，推进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的改革，通过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给地

方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激发地方政

府积极性的同时需要纠正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和

职能错配，关键在于要加快推进地方税体系的建

立，保证地方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收入来源。

注释

①现阶段，收入偏离对支出偏离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论。一方

面，收入偏离扩大使得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支出偏离扩大；另一

方面，收入偏离度提高说明政府对地方收入来源预测缺乏准确

性，在预算编制时会削减部分预算支出项目，这也意味着“超

收”不是导致预算支出偏离扩大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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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strictiv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Budget Law on the Budget

Deviation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emonstration and Test

YAN Mengjie, CUI 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deviation of budge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budget system,
which usually reflects the degree of financial budget constraint from both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The theory of
maximizing the bureaucratic budget emphasizes the discretion of the official on income and expenditure based on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tend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and expand the scale in the process of bud⁃
get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Budget Law in 2015 has restricted the
discretionary behavior improperly exercised in the budge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makes
the budget preparation more scientific and the budget implementation more standardized, and provides legal guaran⁃
tee for reducing the budget devi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budget of 100 prefecture-level municipal govern⁃
ments in 2010-2019,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strictiv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Budget Law
on the budget deviation effect of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by building the adjustment effect model and using the ro⁃
bust two-step GMM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fiscal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will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budget expenditure deviation,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budget law can restrict the deviation ef⁃
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on budget expenditure. Affected by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nd com⁃
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budget deviation effect of fiscal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is not obvious, and
the restrictiv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budget law on the deviation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as well.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budget system, we should not only im⁃
prove the refor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but also gradual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of the fi⁃
nancial budget.

Key words: New Chinese Budget Law;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Budget deviation; Restric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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